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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戶政  

科 目：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

考試時間：1小時 30分 

陳季凡、吳迪、張庭老師 

 
一、請依據戶籍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，說明「戶」的主要分類及其特性。(10 分)根據內政部戶

政司公布之戶籍登記資料顯示，截至民國 110 年 9 月底，全國總戶數持續增加，戶量則逐年

微幅縮減。但是，臺北市的戶數不增反減，與去年同期相比已減少 3,673 戶，其餘五都的戶

數則持續增加。請說明導致臺北市戶數減少的可能原因。(15 分) 

考題難易: ★★ 

解題關鍵:  

本題屬於法條結合時事題型，主要在測驗戶籍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 條有關戶之分

類規定，並結合近來「北市人口大量減少」之時事議題，出題頗具創意。本題搶分要訣

有二，一是指出相關完整規範，二是記得將時事進行妥適分析。 

建議分成兩段作答，第一段先說明「戶的主要分類及其特性」，第二段論述「台北市戶

數減少的可能原因」。 

命中特區: 本班教材，志光出版社，書名：高分國籍戶政法規，書編：2AH17 

章節出處：第壹篇第一章，頁 1-23～24，作者：劉秀。 

【擬答】: 

戶政為庶政之母，就私領域而言，戶籍記載了一個人從出生至死亡的人生歷程，亦記載

親屬關係及家族傳承的歷史。茲分段論述說明如下： 

「戶」的主要分類及其特性： 

依戶籍法第3條第2項規定，在一家，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，或經營

共同事業者為一戶，以家長或主管人為戶長；單獨生活者，得為一戶並為戶長。 

復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1項規定，戶之主要分類及其特性如下： 

共同生活戶：在同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生活之普通住戶，例如民法上之家。 

共同事業戶：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經營共同事業之工廠、商店、寺廟、機

關、學校或其他公私場所，例如少年輔育院。 

單獨生活戶：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，例如獨居老人。 

臺北市戶數減少的可能原因： 

離譜高房價，青年脫北求生： 

台北市房價偏高，導致民眾居住成本倍增，轉而選擇捷運、台鐵路網所及之處買

房。 

民眾薪水、存款跟不上物價和房價飆漲速度，若能在外縣市住好房，何苦在北市

蝸居。 

近年北市福利不再最好，加上家長學區迷思減少，導致大量購屋轉往新北市。 

疫情影響，旅外國人被除籍： 

依據現行戶籍法規定，出境二年未在國內居住，依法須辦理出境遷出登記。新冠

疫情延燒全球近 2 年，許多台商、僑胞及旅外國人暫緩回台，意外讓北市「除籍」

人數暴增。 

過去北市被除籍者數約落在 1800 至 2000 人左右，但新冠疫情爆發後，109 年就

有 1.3 萬人，110 年 1 到 10 月更是攀升到 3.5 萬，占總遷出數 6.4 萬的一半，幾乎

是去年的 3 倍，較疫情前更暴增 10 倍。 

綜上所述，高房價不斷攀升和這兩年疫情爆發，加速北市人口減少，市民幸福感降低、
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10 地方特考） 

共 6 頁 第 2 頁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痛苦指數攀高，都是造成民眾用腳投票「脫北」的原因。 

 
 

二、行政院因應少子女化危機，推出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(107 年至 113 中)」，截至民國 109

年底，累計投入經費 1,022,64 億元，惟 109 年總生育率仍跌至 0.99 人。请問我國少子女化新

對策設定那些政策目標？(10 分)行政院预期該計畫實施後，民國 119 年總生育率將可回升到

1.4 人。请您根據「總生育率」的計算方式與實質意涵，推論並評估行政院的期望能否實現。

(15 分) 

考題難易: ★★★★ 

解題關鍵: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(107 年至 113 年)+人口推估報告(2020-2070) 

命中特區:張庭（110.3），人口政策講義，主題三(少子女化)、主題四(人口推估)。 

【擬答】: 

政策目標 

提升生育率：期望到119年，我國生育率可以回升到1.4。 

實現性別帄等（帄衡就業與家庭）：為支持不同性別者兼顧工作與生活，建構性別

帄權的社會，使國人樂婚、願生、能養，實現性別帄等。 

減輕家庭育兒負擔─以「0-6 歲國家一起養」的精神，秉持尊重家長選擇權、保障

每個孩子都獲得尊重與照顧及無縫銜接等原則，以「擴展帄價教保服務」及「減 輕

家長負擔」為政策重點 

加速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 

107 年至 113 年累計布建 282 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、200 家公設民 營托嬰

中心及 40 處機關(構)員工子女托育設施，合計提供 1 萬 638 個托育服務名

額。 

持續擴大 2 歲至 6 歲(未滿)公共化教保服務量，至 111 年累計增 設公立或

非營利等公共化帅兒園達  2,500 班，並延續至  113 年累計  增設班級數達 

3,000 班，合計增加 8.6 萬個就學名額。 

以準公共機制補充帄價教保：與符合一定條件的居家式托育（保母）、私立托嬰

中心及私立帅兒園合作，由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費用，加速提供帄價教保服務。 

輔以育兒津貼達到全面照顧：照顧對象由原來的 0 歲～未滿 2 歲，延伸為 0 歲～

至 5 歲(未滿)，對於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教保服務，且符合申領資格者，提供

育兒津貼作為減輕家長育兒負擔的輔助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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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嬰帅兒照顧品質 

提升整體托嬰中心服務品質：督導地方政府落實托嬰中心輔導及管理機制，維持

服務品質的穩定。 

完善居家托育照顧服務體系：深化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輔導功能，提升訪視輔導人

員職能及強化托育服務專業性。 

建立提升品質及管理機制：除定期評鑑及地方政府稽核等日常管理外，應依法揭

露相關資訊，並增加常態性補助，協助準公共帅兒園提升品質，達到永續經營的

目標。。 

改善人員薪資保障勞動條件：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每月固定薪資至少 2 萬 8,000 元、

準公共帅兒園教師及教保員每月固定薪資至少 2 萬 9,000 元，第 2 期就一定 服

務年資者再予調整薪資，並引領帅兒園訂定調薪機制，增加帅 教人才投入職場意

願，穩定教保服務品質 

(2020-2070)，不論是高推估、中推估或低推估，總生育率恐難於民

國 119 年回升到 1.4 人: 

育率於 2045 年回升至 1.5 人。然119年僅1.24人。 

於2045 年微升至 1.2 人。然119年僅1.10人。 

未見明顯效果，使總生育率於 2045 年持續降至 0.9。然119年僅0.92人。 

 
 

三、根據國家發展委员會提出之中華民國人口推估(2018 至 2065 年)的中推估結果，我國未來人口

變遷具有那些主要趨勢？(10 分)我國高齡化時程較世界各國快速，1993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，

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，預估 5 年後邁入超高齡社會。到 2065 年，老化指數可能高達 450.1，

扶養比將提升至 101.4%，養育負擔相對沉重。請說明「高齡化社會」、「高齡社會」、「超

高齡社會」、「老化指數」、「扶養比」的計算方式與實質意義。(15 分) 

考題難易: ★★ 

解題關鍵:  

*中華民國人口推估(2008 至 2065 年) 

*人口統計解釋名詞 

命中特區: 吳迪著人口統計 P1,P133~P1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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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擬答】： 

(資料來源: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) 

依「中華民國人口推估（2018 至 2065 年）」報告，我國人口長期變動趨勢與前次推

估差異不大，因 2016、2017 年總生育率分別降至 1.17 及 1.13 人，低於前次假設水準，

本次推估在生育率中推估時我國總人口將於 2021 年達最高峰 2,361 萬人，較前次推估

提前 3 年及減少 13 萬人。在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方面仍維持高齡少子化趨勢，15-64 歲

工作年齡人口自 2015 年達最高峰後開始下降，目前占比仍大於 66.7%，尚處人口紅利

階段，預估此人口紅利將於 2027 年消失，且 2030 年工作年齡人口將降至 1,515 萬人，

至 2065 年則減少為 862 萬人。在 0-14 歲帅年人口未來將持續下降，預估 2030 年將減

少至 268 萬人，至 2065 年將減少至 159 萬人。在高齡化趨勢方面於 1993 年成為高齡

化社會，並於今年進入高齡社會，預估 2026 年我國老年人口占比將超過 20%，成為

超高齡社會的一員，高齡化速度較歐、美、日等國為快。預估 2030 年老年人口將增至

559 萬人，2065 年再增至 715 萬人，占總人口比重達 41.2%。(資料來源:行政院國家發

展委員會) 

(資料來源:行政院主計總處) 

高齡化社會: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7% 

高齡社會: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14% 

超高齡社會: 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20% 

老化指數（％）Aging Index 

為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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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養比（％）Dependency Ratio 

為依賴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負擔的一種簡略測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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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資料來源:行政院主計總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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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受到 COVID-19 疫情影響，導致部分國人仍滯留海外，但是出境期間過久，則會面臨戶籍遭

遷出登記、相關權益可能受到影響等問題。 

請依據「戶籍法」與內政部戶政司現行戶籍管理制度，說明與國人出境期間、遷出與遷入

登記有關之規定與管理原則。(10分) 

因出境過久、個人戶籍遭遷出登記後，會喪失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嗎？個人的健保、勞保、

國保、地價稅課徵及所得稅課徵會受到影響嗎？(5分) 

民意代表與輿論要求政府考慮修改「戶籍法」或是放寬與出境有關的除籍規定。試問內政

部對此事之見解為何？(10分) 

考題難易: ★ 

解題關鍵:  

本題屬於法條結合時事題型，主要在測驗戶籍法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 條有關戶之分

類規定，並結合近來「國人出境兩年受疫情影響無法回國而遭戶籍遷出」之時事爭議，

有否掌握時勢脈動，成為本題是否取得高分的致命關鍵。 

建議依題意分三段處理，第一段先說明「相關規定與管理原則」，第二段論述「戶籍遭

遷出登記後之影響」，第三段論述「內政部對修法或放寬規定之看法」。 

命中特區: 本班教材，志光出版社，書名：高分國籍戶政法規，書編：2AH17 

章節出處：第壹篇第二章，頁 1-189～190，作者：劉秀。 

【擬答】: 

有關戶籍登記之資料，不僅可作為確認人民身分和權利義務關係，亦是政府各項施政或

學術研究參考之依據，爰為防止人民怠於申請，影響戶籍資料之正確性，我國戶籍登記

除以申報登記為主外，並輔以職權登記主義。茲依題意所示，分述說明如下： 

國人出境期間、遷出與遷入登記有關規定與管理原則： 

依戶籍法第 16 條第 3、4 項與第 17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： 

出境二年以上，應為遷出登記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適用之： 

因公派駐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。 

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。 

我國國民出境後，未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者，其入境之期間，仍列入出

境二年應為遷出登記期間之計算。 

由他鄉(鎮、市、區)遷入三個月以上，應為遷入登記。 

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，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三個月以上者，應為遷入

登記。原有戶籍國民，經許可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，亦同。 

戶籍遭出境遷出登記後之影響： 

中華民國國民身分：依國籍法第2條規定，國民身分之取得係以血統主義為主，出生

地主義為輔。戶籍被遷出者仍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，其國民身分並不因此而喪失。 

個人的健保、勞保、國保、地價稅課徵及所得稅課徵： 

行政院已召開跨部會會議，請相關業務主管機關就業管權責事項再行通盤研議因應

作為，以保障民眾權益。 

全民健保：國人出境若未超過 4 年，返國恢復戶籍後可立即參加健保，不須再等

待 6 個月。 

國民年金及勞保之老年年金給付：可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相關文件郵寄至勞動部

勞保局審查，經審核通過即可續領，並補發停發期間的給付。 

個人綜合所得稅率及地價稅：國民備妥相關事證向國稅局提出申請後，依規定就

個案事實從寬協助，辦理個人綜合所得稅。民眾遷出後次年 9 月 22 日前再遷入戶

籍，符合自住條件、經地方稅捐稽徵機開核准者，遷出戶籍的次年地價税仍可適

用 2‰稅率。 

內政部對「修改戶籍法」或「放寬除籍規定」之看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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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指出，依戶籍法規定，國人出境2年以上，應為「遷出登記」，是基於戶籍管

理措施，「戶籍遷出」並不等於「除籍」，不影響國人身分。 

按最高行政法院判例，遷徙是事實行為，遷徙登記自應依事實認定。當事人既已出

境，未有在國內居住的事實，就應依戶籍法第16條第3項規定「出境2年以上，應為

遷出登記」辦理遷出登記。 

政府防疫措施並未限制國人返台，國人出境後若不便在2年內回國，只要持中華民國

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，即可由本人、戶長或委託他人辦理「遷入登記」，相關

權益政府都有因應措施，足以確保海外國人權益。 

綜上所述，戶籍登記常涉及人民身分認定及相關權利義務，故戶政事務所逕為遷出登

記前，務必遵守催告程序，始符合程序正義。同時逕為登記後，亦應通知應為申請之

人，以免其權益受損而不自知。 

 


